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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3年8月7日召開「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

計畫（第三期發展區開發）案」及「擬定高雄新市鎮特定

區第三期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

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113年7月23日內授國更字第1130808243號函、

11308082431號書函續辦。

正本：立法委員邱志偉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李柏毅國會辦公室、交通部公路局、高
雄市議員方信淵服務處、高雄市議員宋立彬服務處、高雄市議員陸淑美服務處
、高雄市議員林志誠服務處、高雄市議員黃秋媖服務處、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捷運工程局、交通局、文化局、農業局、教育局、工務局、高雄市橋頭區
公所、楠梓區公所、橋頭區橋南里里長辦公室、橋頭區中崎里里長辦公室、楠
梓區清豐里里長辦公室、楠梓區東寧里里長辦公室、楠梓區惠民里里長辦公室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糖業協
會

副本：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本部國土管理署(都市計畫組、公關室)(
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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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期發展區開

發）案」及「擬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三期細部計畫

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事由： 

依「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

第四點規定，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辦理迅行變更，於申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同意辦理迅行

變更前，應舉行座談會，並將舉行座談會之會議情形、

出席會議相關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之處理情形相關文

件，併送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審議參考。 

貳、會議時間：113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參、會議地點：橋頭區公所3樓大禮堂 

肆、會議主持人：王組長武聰                紀錄：丁璇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陸、座談會簡報（略） 

柒、會議發言要點： 

一、 與會者意見 

（一） 橋頭區公所區長車世民 

1. 雖然是分期開發，但整體交通系統仍應規劃

好。 

2. 成功路在老街目前沒有往東道路可以通往橋頭

科學園區，是否第三期發展區的範圍可以向北

擴大一點，將臺一線與典寶溪交界處的台糖土

地一併納入開發。 

3. 本次整體開發有提到有一併取得匝道用地；目

前鄉親很想開闢第一期發展區與舊市區間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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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橋新六路到仕隆路段），面積約1.7公

頃，且約1,300平方公尺已經是國有地，能否有

機會通過本次整體開發納入這段道路，使第一

期發展區和既成發展區可以串聯。 

（二） 中崎里里長蘇招治 

  橋頭科學園區工程進駐把所有的產業道路都封

起來，且一天都有非常多車輛進出，對於中崎地區

的人來說非常不便，所以未來在開發道路、交通一

定要優先開發好，才不會造成地方困擾。 

（三） 橋南里里長蘇道明 

1. 想知道未來道路系統會怎麼走。 

2. 60M、50M 道路開闢之後，橋南路會變成甚麼樣

子。 

3. 從大遼路往南的50M道路會怎麼走。 

4. 青埔捷運站周邊的道路，接下來要怎麼做、路

口會變成甚麼樣子。 

5. 身為橋南里里長，全力反對這個地方改變成文

教區。文教區還沒有跟任何一個橋南里里民說

明學校是蓋給誰讀的，是要提供給高科技的人

念，還是真正要服務在地民眾？康橋是私人的

學校，是否有圖利的問題？學校做滯洪池的用

途是甚麼？ 

6. 興糖國小、楠梓國中、南梓國小是不是要關起

來？橋南路是不是不見了？ 

7. 這次凱米颱風橋南里並沒有嚴重災情，希望三

期開發之後不要影響淹水問題，希望整體的治

水跟排水功能必須要做好。 

（四） 民眾1 

  從以前討論後期就在討論滯洪池，雖然現在已

經以百年防洪進行規劃，但第三期發展區開發之



3 

後，會有多少人、建築量體進來？而且橋頭科學園

區也在這邊，目前的百年防洪規劃是否足夠。 

（五） 民眾2 

1. 計畫不應該是破碎的計畫，新市鎮後期又分為

三期跟四期，請問都市計畫有完整的規劃嗎？

剛剛鄉親有提到學校、治水的問題，是否應該

以整個後期去做一個完整的都市規劃，將道路

等等都做出來。 

2. 現在三期開發的是1-1道路，既然科學園區的交

通需求這麼大，為何不將1-1、1-2、1-3一起開

闢完成，包括後期四期的交通系統也一併進行

開發，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社區的規劃。 

（六） 民眾3 

  建議後期發展區能否全部一起開發，不要再分

三期或四期，這樣1-1到1-2道路之間都沒有開發，

整個道路系統不完整，建議友情路到1-1道路應要

有完整的連結。 

（七） 民眾4 

1. 做分期分區開發不代表道路也是支離破碎的開

發，請納入規劃參考。 

2. 目前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預計年底會出來，

建議可行性研究做到哪一階段，第三期發展區

交通系統就要一併做好整體規劃。 

3. 很開心本次捷運站周邊的整體開發，50米道路

的開發對於未來聯合開發、文化園區都是非常

重要的環節。 

4. 1-1跟1-2道路全部都應該納入本次的計畫中，

目前本計畫依橋科經驗可能118年道路就會開闢

完成，如果按都發局與國土署意見，等未來慢

慢規劃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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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埔產業園區南邊的1-1道路也需一併開發，其

3,000億產值必然是往南串聯至高雄港、小港機

場，其重車不會慢慢從1-2道路接橋科匝道再往

南，必然會走臺一線，請做好交通分流規劃。

另外建議在財務部份，白埔產業園區預計一年

稅收將有210億，且用的是新市鎮的土地，可向

其借錢開闢道路。 

6. 橋頭科學園區南側的第一科大，緊鄰1-1道路也

在捷運紫線路廊，而且還有場站設置，未來都

是高科大很重要的門面，科學園區如果沒有產

學研的能量可能就會步入路科的後塵；這次1-1

道路南段有部分土地沒有納入計畫範圍，其區

位就貼在科學園區南邊又是現成的文大用地，

是市長在尋找的產學研基地，沒有納入一併開

發非常可惜，希望中央可以體恤地方意見，謝

謝。 

（八） 民眾5 

1. 本次開發219公頃中有86.7%是公有和台糖土

地，且都是規劃商業區，對於配地會不會有失

公平？ 

2. 台積電到高雄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讓北漂鄉

親回到家鄉，所以還是建議後期發展區應一次

性開發。 

二、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一） 有關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三期發展區，未來有 

捷運紫線及台鐵立體化之規劃，請考量 TOD策略。 

（二） 本次第三期發展區內有兩座捷運車站，未來預計再

增捷運紫線及台鐵立體化車站，區位條件極具有發

展大眾運輸導向 TOD 之優勢，有關 R22青埔站等之

周邊規劃為商業區，建議參考112年4月26日本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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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實施之「擬定原高雄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中

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土地）案」，導入「依大眾捷運

法辦理捷運聯合開發可取得 TOD 容積增量」俾完成

都市計畫變更及區段徵收作業後，本局視財務可行

性與土地所有權人洽談聯開事宜。 

三、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回應說明 

（一） 本次為第三期發展區第一場座談會，主要目的為蒐

集地方民眾意見，待後續相關計畫內容更加明朗，

會把詳細規劃內容（包括道路系統規劃、區段徵收

範圍等）向地方民眾做詳細說明。 

（二） 台糖土地變更文教區部分為高雄市政府提出來之都

市計畫變更需求，因文教區非公共設施用地，該變

更案不影響本次第三期開發案地主領回抵價地之權

益，此外，本開發案將規劃足夠的文中、文小用

地，滿足當地居民就學需求。  

（三） 有關滯洪池部分，本計畫將進行出流管制規劃和出

流管制計畫，民眾所提淹水課題也會納入後續出流

管制之排水、滯洪池等規劃參考。 

（四） 有關擴大第三期整體開發範圍，本署將納入後續開

發範圍之財務可行性評估。 

（五） 有關白埔產業園區之聯外道路，本署後續將轉請高

雄市政府應配合解決開發後相關之交通問題。 

捌、臨時動議：無。 

玖、結論： 

一、感謝與會單位及民眾提供意見，本案後續將依「都市

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將座談

會之會議情形、出席會議相關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之

處理情形相關文件，併送本部都委會審議參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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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後續作業。 

二、若於本次座談會後有相關意見，可填寫意見表寄送至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亦將併送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

審議參考。 

壹拾、散會：下午12時00分


